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乙方：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劲松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5号E座
邮政编码：100088
联系电话：010-59366000
	乙方：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劲松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3号北投投资大厦A座
邮政编码：100029
联系电话：95381

	第四条 信用证券账户的开立
（一）甲方申请开立信用账户前，应当在乙方处开有普通账户。注销信用账户前，甲方普通账户不得销户。
	第四条 信用证券账户的开立
（一）甲方申请开立信用账户前，应当在乙方处开有普通账户。注销信用账户前，甲方普通账户不得销户，乙方有权禁止甲方普通账户进行撤销指定、转托管和注销等操作。

	第四条 信用证券账户的开立
（二）已在乙方处指定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普通证券账户不得撤销指定交易。
	删除该条款，后续条款编号顺延变更

	第十条 保证金比例、保证金可用余额
（二）乙方有权调整融资保证金比例、融券保证金比例。乙方确定、调整融资保证金比例、融券保证金比例，应在乙方网站及其营业场所公告。甲方应随时关注乙方相关公告，及时了解融资保证金比例、融券保证金比例的调整情况，并进行相应处置，以避免发生保证金可用余额不足、维持担保比例低于警戒线或平仓线、强制平仓等不利后果。
	第十条 保证金比例、保证金可用余额
（二）乙方有权调整融资保证金比例、融券保证金比例。乙方确定、调整融资保证金比例、融券保证金比例，应在乙方网站或营业场所公告。甲方应随时关注乙方相关公告，及时了解融资保证金比例、融券保证金比例的调整情况，并进行相应处置，以避免发生保证金可用余额不足、维持担保比例低于警戒线或平仓线、强制平仓等不利后果。

	新增
	第十一条 担保物
新增（五）甲方作为担保物的单一证券市值不得超过乙方规定的比例，否则乙方有权暂停甲方信用证券账户对该证券的融资买入、担保物买入、担保物转入。当乙方所有客户持有作为担保物的单一证券市值合计超过乙方规定的比例时，乙方有权暂停对该证券的融资买入、担保物买入和担保物转入。

	第十二条 标的证券范围
乙方有权根据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调整乙方标的证券范围，并在乙方网站及其营业场所公告。甲方应随时关注乙方相关公告，及时了解标的证券范围的调整情况。
	第十二条 标的证券范围
乙方有权根据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调整乙方标的证券范围，并在乙方网站或营业场所公告。甲方应随时关注乙方相关公告，及时了解标的证券范围的调整情况。

	第二十二条 罚息
甲方在融资融券交易期间未按时偿还融资负债、融券负债，或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扣收甲方信用账户资金、甲方信用账户资金不足的，乙方从上述情形发生日的下一个自然日起向甲方收取罚息。乙方有权在合法的前提下确定并随时调整对甲方的罚息率，并在乙方网站及其营业场所公告。
	第二十二条 罚息
甲方在融资融券交易期间未按时偿还融资负债、融券负债，或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扣收甲方信用账户资金、甲方信用账户资金不足的，乙方从上述情形发生日的下一个自然日起向甲方收取罚息。罚息以每日万分之五的罚息率按日计算。乙方有权在合法的前提下确定并随时调整对甲方的罚息率，并在乙方网站或营业场所公告。

	第三十二条 甲方应妥善保管信用账户卡、身份证件和交易密码等资料，不得将信用账户、身份证件、交易密码等出借给他人使用。
	第三十二条 甲方应妥善保管信用账户卡、身份证件和交易密码等资料，不得将信用账户、身份证件、交易密码等出借给他人使用。所有使用甲方账户和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被视为甲方行为，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新增
	新增 第三十七条 甲方信用资质状况发生变化，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融资融券业务中发生违约，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投资品种及期望收益不符合乙方适当性管理要求，乙方查询甲方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征信报告等征信数据后认为甲方信用资质恶化等情形，且不满足乙方规定的，乙方有权采取限制甲方交易权限、拒绝展期申请、暂停甲方的融资融券交易、要求甲方提前了结融资融券合约等措施。
后续条款序号顺延变更

	新增
	第三十九条 强制平仓
新增（六）甲方在乙方的任意一笔融资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等）发生违约的。

	第四十六条 若甲方担保物被全部平仓后，仍不足以偿还甲方对乙方所负债务，甲方同意乙方对甲方在乙方处开立的普通账户采取限制资产转出、限制交易、强制卖出、扣划资金或证券等措施实现债权，仍不足以偿还甲方对乙方所负债务的，乙方有权向甲方继续追索。
	第四十六条强制平仓期间，甲方自主委托卖出的价格高于乙方的卖出价格或买入价格低于乙方的买入价格以致发生阻碍强制平仓情形的，乙方有权对甲方的委托强制撤单。
第四十七条若甲方担保物被全部平仓后，仍不足以偿还甲方对乙方所负债务，或因市场流动性、减持规则等原因无法完成强制平仓，甲方同意乙方对甲方在乙方处开立的普通账户采取限制资产转出、限制交易、强制卖出、扣划资金或证券等措施实现债权，仍不足以偿还甲方对乙方所负债务的，乙方有权向甲方继续追索。
后续条款编号顺延变更

	新增
	新增 第五十条 甲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特定股东的，应自行履行关于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因乙方强制平仓产生的与信息披露义务相关的责任与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
后续条款编号顺延变更

	第六十四条 融券交易所产生的权益
甲方融入证券后、归还证券前，证券发行人派发现金红利、股票红利或转增股份、向证券持有人配售股份、增发新股、发行权证、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证券持有人有优先认购权的证券的，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与所融入证券可得利益相等的证券或资金。
乙方拥有是否主张所借出证券的关于配股、增发、配售可转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等权益的选择权利。乙方不主张上述权益的，应在证券权益登记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含）内通知甲方，如果乙方放弃配售或认购的权利，则甲方无须支付补偿金额。如果乙方主张行使上述权益且补偿金额大于零，应在证券权益登记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含）内通知甲方。甲方应按照以下内容计算补偿金额。。。
	第六十四条 融券交易所产生的权益
甲方融入证券后、归还证券前，证券发行人派发现金红利、股票红利或转增股份、向证券持有人配售股份、增发新股、发行权证、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证券持有人有优先认购权的证券的，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与所融入证券可得利益相等的证券或资金。
乙方拥有是否主张所借出证券的关于配股、增发、配售可转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等权益的选择权利。。如果乙方主张行使上述权益且补偿金额大于零。甲方应按照以下内容计算补偿金额。。。

	第六十七条 除特别约定外，乙方可以邮寄、录音电话、手机短信息、电子邮件、乙方网站及营业场所公告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向甲方发出通知。乙方按照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进行通知的，视为乙方已经履行各项通知义务，同时视为甲方对乙方所通知的内容已全部知悉。
（一）乙方以邮寄方式通知的，寄出后24小时后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二）以录音电话方式通知的，通话当时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三）以手机短信息方式通知的，短信成功发出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四）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的，电子邮件成功发出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五）以乙方网站和营业场所公告发布信息的，公告发布后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第六十七条 除特别约定外，乙方可以邮寄、录音电话、手机短信息、电子邮件、乙方网站或营业场所公告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向甲方发出通知。乙方按照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进行通知的，视为乙方已经履行各项通知义务，同时视为甲方对乙方所通知的内容已全部知悉。
（一）乙方以邮寄方式通知的，寄出后24小时后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二）以录音电话方式通知的，通话当时视为已经通知送达。如因甲方占线、关机、不接听、无法接通等情况，乙方无法通过电话通知甲方的，则乙方拨打过甲方所留电话号码，就视为通知已经送达。
（三）以手机短信息方式通知的，短信成功发出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四）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的，电子邮件成功发出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五）以乙方网站或营业场所公告发布信息的，公告发布后视为已经通知送达。

	新增
	第七十九条 甲方清楚知晓乙方关于营业部及员工的下述规定：（1）不得违规从事融资融券业务；（2）不得为投资者代客理财、违规代为操作；（3）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收益及保底收益；（5）不得向投资者私下吸收存款、证券，支付利息、费用；（5）不得向投资者提供担保；（6）不得私下代理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交易操作。如甲方接受了上述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均须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与乙方任何工作人员约定的全权委托或分享投资收益、分担投资损失之事项，均属违反本合同、乙方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约定事项无效。由其产生的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发生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免责情形时，主张免责的一方应尽快通知另一方，甲乙双方应积极协调，采取适当措施减少上述事项的影响。因上述免责事项造成甲方状态异常的，乙方有权对甲方账户状态及时进行调整。
后续条款编号顺延变更

	第八十条 甲乙双方通过签订补充合同、修改本合同等方式约定全权委托、乙方保证甲方投资收益或承担甲方投资损失、排除甲方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的条款均为无效。
甲方与乙方任何分支机构或工作人员私下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达成的有关全权委托、分享投资收益、分担投资损失的任何约定，均属于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乙方相关制度和业务规则以及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均为无效约定，由此产生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发生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免责情形时，主张免责的一方应尽快通知另一方，甲乙双方应积极协调，采取适当措施减少上述事项的影响。因上述免责事项造成甲方状态异常的，乙方有权对甲方账户状态及时进行调整。

	新增
	第八十三条 合同的补充与修改
新增（四）除以上情形外，本合同如需修改或增补，例如乙方因自身业务规则调整或风险管理需要，乙方将修改或增补的内容在乙方网站或乙方营业场所以公告形式通知甲方，自公告中确定的生效之日起生效，双方无须再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甲方可对以上修改或增补内容在生效之日前向乙方临柜书面提出异议，双方协商不一致的，应立即了结所有融资融券交易，解除本合同。

	新增
	新增第八十五条 司法机关依法对甲方信用账户记在的权益采取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如甲方仍有未偿还债务的，乙方有权对甲方信用账户实行强制平仓，收回对甲方的全部债权，并将甲方偿还乙方债务后的剩余证券转至甲方的普通证券账户后，协助司法机关执行。在此种情形下，乙方无需提前通知甲方。
后续条款编号顺延变更

	第八十七条 争议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的可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十七条 争议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的可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争议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由甲方承担。




[bookmark: _GoBack]2022年3月9日

3

